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６

证券简称：国投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７９

证券代码：

１１００１３

证券简称：国投转债

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投电力”）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

９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９

人。会议符

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胡刚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控股股东持有的江苏利港

１７．４７％

和江阴利港

９．１７％

股权的议案》

为进一步推进电力资产整合，解决控股股东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简称“国投公司”）与公

司之间的潜在同业竞争，根据国投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承诺：“国投公司拟在国投电力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完成后二年内，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再次启动电力资产整合工作，将旗下符

合上市条件的独立发电业务资产通过注资、出售等形式注入国投电力。”，经协商，国投公司

同意将其所持有的江苏利港电力有限公司（简称“江苏利港”）

１７．４７％

股权和江阴利港发电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江阴利港”）

９．１７％

股权转让给公司。

江苏利港成立于

１９８９

年

１

月

１１

日，企业性质为中外合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为江苏

省无锡市解放南路

７５８

号，注册资本为

１１５５２６．５

万元，法定代表人李亚军。现有发电装机容量

１４４

万千瓦，其中：一期工程

２×３５

万千瓦，二期工程

２×３７

万千瓦。国投公司持有其

１７．４７％

的股

份，其他股东及股权比例分别为：新力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１３．４４％

；江苏省投资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８．７４％

；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８．７４％

；新宏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５１．６１％

。

江阴利港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企业性质为台港澳与境内合资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

址为江苏省江阴市利港镇，注册资本为

１１７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李亚军。现有发电装机容量

为

２４６

万千瓦，其中：三期

２×６３

万千瓦，四期

２×６０

万千瓦。国投公司持有其

９．１７％

的股份，其他

股东及股权比例分别为新力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２６．２１％

； 江苏省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８．７４％

；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８．７４％

；江阴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２％

；新宏电力投资有

限公司

４５．１４％

。

江苏利港和江阴利港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江苏利港 江阴利港 江苏利港 江阴利港

资产总额

３７０８００．８６ ９９２９１９．９８ ３２６６９０．２３ １０８１６７６．４２

负债总额

１８９８５７．６０ ８２７２５４．３１ １５８９０６．３１ ９１１２４１．９３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１８０９４３．２７ １６５２５２．２０ １６７７８３．９２ １７０４３４．４９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１－１０

月

江苏利港 江阴利港 江苏利港 江阴利港

营业收入

２８８５０７．２３ ６４４３１５．０６ ２５７８１４．２４ ９７３０８１．９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２１５４．０２ ４８０７８．８８ １８９７４．７６ ５９９５５．８７

公司收购江苏利港

１７．４７％

和江阴利港

９．１７％

股权，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标的资产经营状

况良好，有利于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提请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收购的具体事宜。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其他股东同

意。相关审计评估完成后，公司董事会还需另行审议收购价款等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董事胡

刚、李冰、马红艳、郭忠杰、冯苏京等五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经四名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审

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收购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启动收购江苏利港

１７．４７％

和江阴

利港

９．１７％

股权工作，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符合监管要求，有利于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有利于

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关联交易程序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利益。同意该项议案。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内幕信息保密制度的议案》

修订后的《公司内幕信息保密制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权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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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会议应参会监事

６

人，实际参会监事

６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会议以六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股东持有的江苏利港

１７．４７％

和江阴利港

９．１７％

股权的议案》

监事会会认为，收购江苏利港

１７．４７％

和江阴利港

９．１７％

股权，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符合监

管要求，标的资产经营状况良好，有利于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特此公告。

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权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９

股票简称：河北钢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９

转债代码：

１２５７０９

转债简称：唐钢转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０５

债券简称：

０８

钒钛债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河北钢铁”）增发不超过

３８

亿股人

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增发”）的申请已经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８２３

号文核准。本次增发的招股意向书摘要、网上发行公告及网下发行公

告已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

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次增发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已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关内容。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本次增发实际发行数量不超过

３７４

，

１８２．２４２９

万股， 最终发行数量将由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及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和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总体申购情况以及发

行人的筹资需求协商确定。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１６０．１５

亿元。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４．２８

元

／

股。

本次增发采取向原股东优先配售和网上、网下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公司原股东

可按其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Ｔ－１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股票数量以

１０

：

５．１

的比例

行使优先认购权。本次增发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为

３０％

：

７０％

，如获得超额认购，则

除去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权部分的有效申购获得足额配售外，发行人和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

销商将根据本次增发投资者的认购情况，对网上、网下预设发行数量进行双向回拨，以实现网

下

Ａ

类申购的配售比例不低于网下

Ｂ

类申购的配售比例、 网下

Ｂ

类申购的配售比例与网上配售

比例趋于一致。

本次增发投资者申购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Ｔ

日）。“河北钢铁”股票停牌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Ｔ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Ｔ＋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Ｔ＋３

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发行结果，包括：发行总量、

有效申购总量、原股东优先认购数量、其他社会公众投资者的获配售情况、机构投资者的获配

售情况等。本次发行不做除权安排。

二、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权的规定

发行人原股东最大可根据其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Ｔ－１

日）日收市后的持股数量，

按照

１０

：

５．１

的比例行使优先认购权，即最多可优先认购股份合计为

３５０

，

７１５．８２９７

万股（计算结

果只取整数部分精确到

１

股）占本次增发实际最高发行数量

３７４

，

１８２．２４２９

万股的

９３．７％

。公司原

股东放弃优先认购权部分按照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上发

行公告》、《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下发行公告》的规定进行发售。

１

、 公司原股东中无限售条件股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必须以网上申购的方式

进行，股票申购简称“河钢增发”，申购代码“

０７０７０９

”。每个资金账户必须在申购前存入足额申

购资金，申购资金

＝

申购股数

×４．２８

元

／

股。

如无限售条件股股东持有的公司股票托管在两家或两家以上证券营业部，其优先认购权

合并计算，并在其中一家证券营业部报价申购。

每个股票账户只能申购一次，申购委托一经申报不能撤单，同一账户若多次申购，除首次

申购外的其他申购均无效。如无限售条件股股东的申购数量超出其可优先认购股数，其超出

部分与其他社会公众投资者一起参加比例配售。

２

、公司原股东中的有限售条件股股东须通过网下申购的方式行使优先认购权，并全额缴

纳申购款。 如有限售条件股股东的网下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数量超出其可优先认购股数，

则超过部分视作无效。申购款

＝

申购股数

×４．２８

元

／

股。

三、公司原股东和其他投资者非优先认购权部分申购的规定

除公司原股东可行使优先认购权之外，公司原股东和其他投资者还可以参与非优先认购

权部分的申购。非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分为网下申购和网上申购。参加网下申购的机构投

资者若同时为原股东中的无限售条件股股东，其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必须以网上申购

的方式进行。

１

、网上申购部分

参与网上申购的每个投资者的申购数量下限为

１

股，申购数量上限为

９９

，

９９９．９９９９

万股。网

上股票申购简称为“河钢增发”，申购代码为“

０７０７０９

”。每个资金账户必须按发行价格和申购

股数在申购前存入足额申购资金，申购资金

＝

申购股数

×４．２８

元

／

股。

如原

Ａ

股股东申购数量超过按照比例计算的优先认购股数的， 其超出部分与其他社会公

众投资者一起参加比例配售。

每个股票账户只能申购一次，申购委托一经申报不能撤单，同一账户若多次申购，除首次

申购外的其他申购均无效。

２

、网下申购部分

网下申购部分的发行对象为机构投资者。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可以自主选择参与

网下

Ａ

类申购或

Ｂ

类申购。参与

Ａ

类申购的投资者每张申购表的申购下限为

１

亿股，且承诺锁定

期为

１２

个月，否则视为无效申购。参与

Ｂ

类申购的投资者每张申购表的申购下限为

１００

万股，超

过

１００

万股必须是

１００

万股的整数倍，否则视为无效申购。每个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数量（不含

优先认购权部分）上限为

２６．１

亿股。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应填写《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申购表》（可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或中金公司网站下载），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前，连同法人营业执

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深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

托书（申购表中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以及支付申购资金的划款凭证复印件传真至

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处，以其他方式传送、送达一概无效。每次传真后，请致电保荐机构及

联席主承销商予以确认。投资者填写的申购表连同划款凭证一旦传真至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

商处，即被视为向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发出的正式申购要约，具有法律效力，不得撤回。本

次发行的传真号码：

０１０－ ６５０５ ９６３６

，本次发行的传真确认电话号码：

０１０－ ６５０５ ９２５８

。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须按其申购款的

２０％

缴纳申购定金， 定金缴纳不足视为无效

申购。机构投资者须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前划出申购定金，同时将划款凭证传真至

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处，并确保申购定金于当日（

Ｔ

日）

１７

：

００

时前汇至保荐机构及联席主

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违反上述规定的申购均为无效申购。请投资者注意资金在途时间。

申购款

＝

申购股数

×４．２８

元

／

股

申购定金

＝

申购款

×２０％

申购定金请划至如下收款银行账户之一， 每家机构投资者只能任选一个下列收款银行账

户，并请通过联行系统或人行大额支付系统进行支付。

收款行（一）

账户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贸大厦支行

银行账号：

０２０００４１６２９０２７３０５９４１

人行大额支付系统号：

１０２１００００４１６４

开户行地址：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写字楼

２

座

１

层

开户行联系人： 王英

银行查询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４４３

收款行（二）

账户名称：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开户行： 中国银行北京国际贸易中心支行

银行账号：

３３３７５７２６２９０８

人行大额支付系统号：

１０４１００００４３５３

开户行地址：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写字楼

２

座

ＮＢ１０１

开户行联系人： 冯薇

银行查询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２２９１

投资者在办理付款时，请务必在汇款用途中注明“投资者的全称

＋

河钢增发认股款”。保荐

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提醒投资者： 汇款用途中的投资者单位全称是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

认定申购定金归属的重要依据，请务必完整、正确地填写。

四、特别说明

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关于投资者申购及持有数量的限制并自行承担法律责任。证

券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应遵守法律、 法规关于申购及持有数量的限制及中国证监会的有

关规定，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最终的配售结果确定后，投资者持股如达到发行人股本

总额

５％

以上（含

５％

），须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相关法定义务。

特此公告。

发行人：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３

证券简称：川大智胜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２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变动及增发

Ａ

股上市公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数量为

１２

，

１４８

，

５００

股，发行价格为

２８．８１

元

／

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首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本次增发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具备上市条件。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大智胜”或“发行人”）

英文名称：

Ｗｉｓｅｓｏｆｔ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简称及股票代码：川大智胜

００２２５３

法定代表人：游志胜

发行前注册资本：

７４

，

８８０

，

０００

元

所属行业：计算机应用服务业

主营业务：空中交通管理和地面交通管理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注册地址：成都市武科东一路七号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办公地址及邮政编码：成都市武科东一路七号

６１００４５

董事会秘书：吴芳

联系电话：

０２８

—

８５３７２６５０

传真：

０２８

—

８５３７２５０６

电子信箱：

ｗｉｓｅｓｏｆｔ＠ｗｉｓｅｓｏｆｔ．ｃｏｍ．ｃｎ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１．

发行类型：公开增发

２．

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和发行过程

本次发行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申请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４９９

号文核准。

发行对象的确定过程：根据上市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规定，公司及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此次公开发行对象为：（

１

）网上发行对象：所有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立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证券账户的境内自然人和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２

）网下配售对象：机构

投资者。

发行价格的确定过程：本次增发发行价格不低于招股意向书公告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Ｔ－２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川大智胜股票收盘价的算术平均值。结合大盘走势及公司股票二级市场

走势情况，经公司董事会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此次公开发行价格为

２８．８１

元

／

股。

３．

发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

４．

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取向原

Ａ

股股东优先配售和网上、网下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优先认购比例为

１０

：

１．６

。

５．

发行数量：本次公开发行数量为

１２

，

１４８

，

５００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１３．９６％

。其中，网下

实际配售数量为

６

，

２０５

，

０３４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０８％

；网上实际配售数量为

５９４２８１５

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８．９２％

；主承销商包销

６５１

股余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０．０１％

。

６．

发行价格：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８．８１

元

／

股，为招股意向书公告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Ｔ－２

日）

前

２０

个交易日川大智胜股票收盘价的算术平均值。

７．

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

３４９

，

９９８

，

２８５．００

元

８．

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发行费用

２１

，

５７１

，

６８５．６２

元，其中：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的承销费及保荐费

１８００

万元、审计验资费用

１０３

万元，律师费用

７２．５

万元，法定信息披露费用

１

，

８０４

，

５３７．１２

元，登记托管费用

１２

，

１４８．５０

元。

９．

募集资金净额（扣除发行费用）：

３２８

，

４２６

，

５９９．３８

元。

１０．

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及登记托管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划至公司指定账

户。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已对上述资金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川华信

验（

２０１１

）

７０

号验资报告。

１１．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经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与保荐机构、存放募

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１２．

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发行新增股份有关登记托

管手续。

１３．

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情况

（

１

）申购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网上申购信息，保荐人（主承销商）对网上、网下的申购情况

进行了统计。

网上参与优先认购的原股东户数为

２

，

５６９

户，全部为有效申购；网上一般社会公众投资

者申购的户数为

１

，

３０１

户，全部为有效申购。

网下机构投资者申购共

２１

家，全部为有效申购。

符合规定的网上、网下有效申购统计结果如下：

类 别 有效申购户数（户） 有效申购股数（股）

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

原股东优先认购

２

，

５６９ ３

，

０１７

，

３７３

除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外部分

网上申购

１

，

３０１ ２７

，

１６２

，

１４４

网下申购

２１ ５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２

）发行与配售结果

１

）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发行数量及配售比例

公司原股东通过网上“

０７２２５３

”优先认购部分，配售比例为

１００％

，优先配售股数

３

，

０１７

，

３７３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２４．８４％

。

２

）网上发行数量及配售比例

网上通过“

０７２２５３

”认购部分，配售比例为：

１０．７７２６４７％

，配售股数：

２

，

９２６

，

０８２

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２４．０８％

。

３

）网下发行的数量和配售结果

网下申购配售比例为

１０．７７２６４７％

， 配售股份为

６

，

２０５

，

０４５

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０８％

。配售部分只取计算结果的整数部分，投资者认购后的

１１

股零股由主承销商包销。

所有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名单、获配股数及应退款金额列示如下：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深圳）

网下获售股数

（股）

应退金额（元）

１

厦门景康商贸有限公司

１２９

，

２７１ ３

，

１９０

，

１０２．４９

２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７

，

７２６ ２

，

６５８

，

４１３．９４

３

中钢投资有限公司

９６

，

９５３ ２

，

３９２

，

５８４．０７

４

中国民生银行

－

工银瑞信添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４６

，

３５８ １５

，

９５０

，

４２６．０２

５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企业年金计划

－

中国银行

５３

，

８６３ １

，

３２９

，

２０６．９７

６

安徽国元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中国银行

５３

，

８６３ １

，

３２９

，

２０６．９７

７

广发基金公司

－

工行

－

南方电力建设集团

５３

，

８６３ １

，

３２９

，

２０６．９７

８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招商银行

５３

，

８６３ １

，

３２９

，

２０６．９７

９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２３

，

１７９ ７

，

９７５

，

２１３．０１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祥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４６

，

３５８ １５

，

９５０

，

４２６．０２

１１

交通银行

－

工银瑞信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４６

，

３５８ １５

，

９５０

，

４２６．０２

１２

中国建设银行

－

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４６

，

３５８ １５

，

９５０

，

４２６．０２

１３

中国建设银行

－

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４６

，

３５８ １５

，

９５０

，

４２６．０２

１４

中国建设银行

－

工银瑞信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４６

，

３５８ １５

，

９５０

，

４２６．０２

１５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中国工商银行

５３

，

８６３ １

，

３２９

，

２０６．９７

１６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中国工商银行

３２３

，

１７９ ７

，

９７５

，

２１３．０１

１７

中国建设银行

－

东方龙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３２３

，

１７９ ７

，

９７５

，

２１３．０１

１８

中国建设银行

－

广发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２３

，

１７９ ７

，

９７５

，

２１３．０１

１９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交通银行

５３

，

８６３ １

，

３２９

，

２０６．９７

２０

中国建设银行

－

东方稳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２３

，

１７９ ７

，

９７５

，

２１３．０１

２１

广发基金

－

交行

－

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

５３

，

８６３ １

，

３２９

，

２０６．９７

三、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１

、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川大智胜；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３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３

、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本次发行的股份无持有期限制

四、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１

、股份总额、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

１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股份总额、股份结构变动情况见下表：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量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 数量（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

，

４６７

，

７３２ １２．６４％ － ９

，

４６７

，

７３２ １０．８８％

１

、国家持股

－ － － － －

２

、国有法人持股

－ － － － －

３

、高管股份

９

，

４６７

，

７３２ １２．６４ － ９

，

４６７

，

７３２ １０．８８％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５

，

４１２

，

２６８ ８７．３６％ １２

，

１４８

，

５００ ７７

，

５６０

，

７６８ ８９．１２％

其中：人民币普通股

６５

，

４１２

，

２６８ ８７．３６％ １２

，

１４８

，

５００ ７７

，

５６０

，

７６８ ８９．１２％

三、股份总数

７４

，

８８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

，

１４８

，

５００ ８７

，

０２８

，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２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名次 持有人名称

持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１

游志胜

９

，

２５７

，

５２７ １０．６４

２

四川智胜视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７

，

５４８

，

０００ ８．６７

３

四川大学

６

，

５５２

，

０００ ７．５３

４

成都西南民航顺达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３

，

３６９

，

６００ ３．８７

５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

２

，

３５１

，

５７４ ２．７０

６

中国农业银行

－

华夏平稳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２９７

，

２０４ ２．６４

７

成都西南民航巨龙实业有限公司

２

，

２４６

，

４００ ２．５８

８

深圳市汇杰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１５７

，

４７０ ２．４８

９

四川力攀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８７２

，

０００ ２．１５

１０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一户

１

，

８７２

，

０００ ２．１５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情况（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１

游志胜 董事长

９

，

１４０

，

２２７ １２．２１％ ９

，

２５７

，

５２７ １０．６４％

２

范雄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０ ０ １

，

０７７ ０．００％

３

杨红雨 董事、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１

，

８２３

，

７０２ ２．４４％ １

，

８２３

，

７０２ ２．１０％

４

李永宁 董事

１

，

２９１

，

７３５ １．７３％ １

，

２９１

，

７３５ １．４８％

５

张建伟 监事

３１８

，

２４０ ０．４３％ ３１８

，

２４０ ０．３７％

６

李彦 董事、总经理

０ ０ ０ ０

７

时宏伟 副总经理

０ ０ ０ ０

８

吴芳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０ ０ ０ ０

９

杨士珍 财务总监

０ ０ ０ ０

１０

郑念新 董事

０ ０ ０ ０

１１

张仰泽 监事

０ ０ ０ ０

１２

林万祥 独立董事

０ ０ ０ ０

１３

李懋友 独立董事

０ ０ ０ ０

１４

喻光正 独立董事

０ ０ ０ ０

１５

蒋青 监事会主席

０ ０ ０ ０

３

、股份变动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度

／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以本次发行后股本全面摊薄计算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收益

０．１４ ０．４７

以本次发行后股本全面摊薄计算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４．３８ ４．５０

五、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１

、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４５

楼

邮 编：

５１８０２６

保荐代表人：丁一、刘光虎

项目协办人：杨柏龄

项目组其他成员：张迎、章林、万虎高、张欢欢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６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１２１

２

、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尹公辉

经办律师：黄劲业、彭文文

办公地址：深圳深南大道

４０１９

号航天大厦

２４

楼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２４３１３９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２４３１０８

３

、发行人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武林

经办会计师：李敏、何琼莲

办公地址：成都市洗面桥街

１８

号金茂礼都南

２８

楼

电话：

０２８－８５５１１２７６

传真：

０２８－８５５９２４８０

六、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１

、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公司与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保荐协议》。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指定丁一、 刘光虎担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

Ａ

股项目的保

荐代表人，具体负责公司本次增发的尽职保荐及持续督导等保荐工作。

２

、保荐机构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上市保荐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川大智胜上市文件所载资料进行了核实，认为：发

行人申请本次公开增发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

定，发行人股票符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推荐川大智

胜本次增发的股票上市交易。

七、其他重要事项

１．

本公司自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

的其他重要事项。

２．

增发股份上市流通首日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２０１１

年修订）的规定，实行

１０％

的价格涨跌幅限制。

八、备查文件

１

、审议通过公司本次增发方案的有关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公司本次增发的“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４９９

号文”；

３

、本次增发的招股意向书；

４

、保荐及承销协议；

５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川华信验（

２０１１

）

７０

号《验资报告》；

６

、其他与本次增发有关的文件。

特此公告。

发行人：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关于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２０１１

年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申购赎回和定投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

ＱＤＩＩ－ＬＯＦ

）

场内简称 招商金砖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１７１４

基金管理人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

金合同》、《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招募说明书》的相关规定

暂停相关

业务的起

始日、金

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

换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因境外主要市场逢节假日暂停交易，同时为了保障基

金平稳运作，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注：

－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美国感恩节）暂停

招商标普金砖四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１７１４

）的申购、

赎回和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恢复，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暂停期间投资人

提交的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将做失败处理。

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或交易清算日发生变化，或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约定，本基

金需要调整申购、赎回等业务安排的，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认真查阅直销机构和各代销机构的具体业务规则，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

免因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原因带来不便。

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７－９５５５

（免长话费），或登陆网站

ｗｗｗ．ｃｍｆ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7

2011

年

11

月

21

日 星期一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

根据

《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

本次

股票发行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上午在深

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

公平

、

公正

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

现将中签结果公

告如下

：

末

“

二

”

位数

：

４６

末

“

四

”

位数

：

５８２０ ０８２０ １０８７

末

“

五

”

位数

：

０７４５６ ５７４５６ ３０２３９

末

“

六

”

位数

：

２５４８６４ ７５４８６４ １７７１６４

末

“

七

”

位数

：

３４５６８６４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

则为中签号码

。

中签号

码共有

４８

，

０００

个

，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

发行人：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 � � �

根据

《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

本次股

票发行的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

现将中签结果

公告如下

：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３

”

位数

：

８２１ ０２１ ２２１ ４２１ ６２１

末

“

４

”

位数

：

７２７４ ２２７４

末

“

５

”

位数

：

１０６４０ ３０６４０ ５０６４０ ７０６４０ ９０６４０

末

“

６

”

位数

：

３５４８３０ ４７９８３０ ６０４８３０ ７２９８３０ ８５４８３０ ９７９８３０ １０４８３０ ２２９８３０

末

“

７

”

位数

：

５７２４３４８ ８２２４３４８ ０７２４３４８ ３２２４３４８

末

“

８

”

位数

：

０８１０７９８８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

均为中签号码

。

中签号

码共有

１１２

，

０００

个

，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

。

发行人：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安科技动力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2011

年

11

月

21

日起，上述机构开始代理销售华安科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

基金代码：

040025

）。投资者可到上述代销机构在全国的营业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认购及其

他相关业务。

详情请咨询：

(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61

网址：

www.cib.com.cn

(2)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21

）

962999

网址：

www.srcb.com

(3)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21

，

400-8888-666

网址：

www.gtja.com

(4)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001

、（

021

）

962503

网址：

www.htsec.com

(5)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21

）

962505

网址：

www.sw2000.com.cn

(6)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10108998

网站：

www.ebscn.com

(7)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21

）

68761616-8125

网址：

www.tebon.com.cn

(8)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71

网址：

www.foundersc.com

(9)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0731) 4403343

网址：

www.cfzq.com

(10)

天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27-87618882/028-86711410

网址：

www.tfzq.com

(11)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21

）

68419974

网址：

www.xyzq.com.cn

(12)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591

）

96326

网址：

www.hfzq.com.cn

(13)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512-33396288

网址：

www.dwzq.com.cn

(14)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8-008

网址：

www.cjis.cn

(15)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800-810-8809

网址：

www.guodu.com

(16)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698-9898

网址：

www.xsdzq.cn

(17)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651-5988

公司网站：

www.bhzq.com

（

18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50099

本公司网址：

www.huaan.com.cn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